


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补/换发申请表

（天津市）
	姓名
	
	性别
	
	身份证号
	

	证书类别
	1、会计初级(   )   2、会计中级(   )
	证书批准日期
	   年   月   日

	证书管理号
	
	联系电话
	

	申请补/换证

人员签名
	此栏请手写签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市会计考试管理部门

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
注：
证书管理号：2005年及以后年度考试合格人员必须填写，可以登录http://kzp.mof.gov.cn网站，点击左侧“考试合格信息查询，输入相关信息后查询到合格成绩单上的管理号，同时保留截图，18位身份证号查不到，请用15位身份证号查询；
资格证书类别：请在括号内划“√”选择
此表必须在计算机上填写后打印，并由补/换证人员手写签字。
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证书补/换发程序
填写补/换发申请表并在签名处手写签名；
登录http://kzp.mof.gov.cn网站，点击左侧“考试合格信息查询”，查询“全国会计专业技术资格考试成绩合格单”并保留成绩单截图，2000年及以前合格人员不需要查询成绩单。18位身份证号查不到，请用15位身份证号查询。
将补/换发申请表、身份证正面扫描（或拍照）后存为JPG格式图片（大小没有限制，必须清楚）连同成绩合格单截图（2000年及以前合格不上传）和白背景证件照片（没有大小要求，必须清楚）以附件形式发到sczjzhswzxzsbf@tj.gov.cn邮箱等待审核，我们将对上述资料进行审核并通过邮件回复审核结果。
补/换发证书制证完毕后，工作人员会与您联系，请在规定时间内携带“补/换发证书申请表、身份证复印件”到天津市会计之家907房间（地址：河西区广东路67号，人民公园附近。办公时间：工作日9:00-11:30,14:00-16:30 咨询电话：022-23292283）办理补/换证手续。如需他人代领，代领人员请一并携带身份证复印件及委托人手写签字委托书。
